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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符合性证明材料

2.1 投标函

濮阳县政府采购中心：

河南新华天恒智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张波、经理为我方代表，参加你单位组织的

招标项目濮阳县教育局 2022 年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功能室教学设备、图书

采购项目（文件编号：2023-05-10）的有关活动，并对此招标项目进行投标。

投标价（人民币：元） 备注

大写 小写 质保期

陆佰肆拾壹万玖仟贰佰

元整
6419200.00

质保期按国家三包相关规定及货物生

产厂家质保期执行，质保期三年，质

保期后不换新的零件免费保养、维修

和升级。

为此，我方按招标文件规定提供货物及服务的投标报价：

一、我方同意在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开标日起 90 天内遵守本投标文件中的承诺且

在此期限期满之前均具有约束力。

二、我方承诺已经具备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投标人应当具备的

件。我方愿意向你单位提供任何与本招标项目投标有关的数据、情况和技术资料，

并根据需要提供一切承诺的证明材料，并保证其真实、合法、有效。

三、我方保证尊重评标委员会的评标结果，完全理解本招标项目不一定接受最低

报价的投标。

四、我方承诺接受招标文件中政府采购合同条款的全部条款且无任何异议。 如

果我方中标，我们将按招标文件的规定，保证忠实地履行双方所签订的政府采购

合同，并承担政府采购合同规定的责任和义务。

五、我方承诺采购人若需追加采购本项目招标文件所列货物及相关服务的，在不

改变政府采购合同其它实质性条款的前提下，按相同或更优惠的价格保证供货和

服务。

六、我方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若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接受你单位及相关监督管理部门对我方施以采购金额 5‰以上 10‰ 以

下的违约处罚，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 1至 3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有违法所得的，提请政府有关行政部门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提请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提请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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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排挤其它投标人的；

（3）与采购人、其它投标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恶意串通的；

（4）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行贿或者提供其它不正当利益的；

（5）在招标过程中与采购人进行协商谈判的；

（6）拒绝有关部门监督检查或提供虚假情况的。

（八）我方已阅读并完全理解本招标文件附件二“投标人自觉抵制政府采购领域

商业贿赂行为承诺书”的全部内容，承诺遵守全部内容。

与本投标有关的一切往来通讯请寄：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都路 350 号

邮编：450046

联系人：张波

电话：15538165197

传真： 无


